物探院有限公司财务成本预算管理分析系统WBS改造竞争性谈判公告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现组织财务成本预算管理分析系统WBS改造竞争性谈判，请符合条件的服务商报名参加。
一、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财务成本预算管理分析系统WBS改造
项目联系人：周丽华
项目联系电话：025-68109986
需求单位：计划财务部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上高路219号
组织机构：科研生产部
组织机构联系人：周中彪
组织机构联系方式：025-68109789
商务谈判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上高路219号综合楼
二、基本概况介绍
	合同包
	项目名称
	技术和服务要求

	1
	财务成本预算管理分析系统WBS改造
	详见技术规格书。



三、服务商的资格要求
（一）一般资格条件
服务商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相关条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1、描述单位负责人授权书（若有）
（1）“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2）服务商：若服务商代表为单位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服务商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
（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授权书（若有）应为原件。
2、服务商应营业执照证明文件及资质证书等
（1）服务商应为有能力提供本商务谈判文件所述设备及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服务商，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复印件。
（2）服务商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真实、全面、完整，完全符合国家要求的法定经营条件，并由服务商加盖其单位公章。
3、服务商应提供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服务商应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截止时点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或者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信用记录，服务商提供的查询结果应为其通过上述网站获取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原始页面的打印件（或截图）。
4、服务商应提供本文未提且必须出具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资格条件
服务商应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保障能力。
（三）是否接受联合体
不接受
（四）商务谈判方式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实行询竞争性谈判，得分最高者为报价接受方。本次最高限价25万元（含税）。
四、现场谈判时间及地点等
现场竞争性谈判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谈判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参与竞争性谈判方式：将公司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项目名称、电子邮箱和公司地址发至邮箱（zhouzhb.swty@sinopec.com）报名参与竞争性谈判；将相关材料按要求密封好后寄至南京市江宁区上高路219号物探院。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以上媒介同时发布。
六、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4日 17:00
七、商务谈判注意事项
1、需求方、报价方
需求方：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报价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商务谈判时间：另行通知。
3、商务报价书及技术文件邮寄或送达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上高路219号物探院南门
4、商务谈判流程：
（1）商务报价：需求方将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商务谈判。
（2）报价书评定：
a.报价书开启后，评委对每家公司的报价书进行阅读、审查和质疑，并对报价书中不明确的地方进行质询。
b.商务谈判工作组对报价方从技术、商务二方面进行评定。技术评定主要依据《技术要求附件》的要求进行。
（3）确定报价接受方：商务谈判工作组对技术和商务进行评估并打分，得分最高者为报价接受方。
八、对报价方资质、报价书的要求
（一）合格的报价方应满足以下几点
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和履行合同的能力，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齐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近三年参加的其他业务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3、具有完成需求方要求完成任务的能力及相应的过程控制措施，近三年内完成其它业务合同未发生重大事务纠纷。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状况和市场行为良好。没有处于被有权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停业整顿及财产被接管、冻结或进入破产程序等。
5.近三年内完成相类似业务的成功案例。
（二）报价书的组成
1、报价方提交的报价书应至少包括以下部分：
报价方资质证明的复印件。
报价项目的概述。
报价项目的技术方案及实施计划等。
商务报价书及技术文件应分成二份分别封装，可用一个邮件邮寄。
2、报价方报价价格表。
3、报价方报价书的份数：报价书正本1份，副本2份。正、副本文本有差异者，以正本为准；同时提供电子文档一份（U盘）。
九、报价书的递交
（一）报价书的密封和标记
1、报价方应将报价书密封，并在每个封签处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无密封或无盖章的报价书将被视为无效报价书。
2、报价书信袋封条上应写明：
（1）报价项目名称。
（2）报价方名称。
（3）注明“正本”/“副本”。
（二）报价书的提交时间及方式
报价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报价书邮寄给报价方，规定时间以外递交的报价书视为无效报价书。
（三）不合格报价（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报价方承诺递交的报价书视为不合格）
1、报价书信袋封皮没按规定密封或未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
2、报价书内容不全，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或未按需求方规定填写。
3、在递交报价书时限内，报价方没有投递报价书或虽有报价书但未能向需求方递交报价方所规定的证件和资质证明。
不合格报价方，按放弃参与商务谈判处理。
所有报价文件需在2025年12月4日前邮寄或送达至需求方，否则将按放弃参与商务谈判处理。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上高路219号物探院
联系人：周中彪                     电话：18751882911
Email：zhouzhb.swty@sinopec.com



附件：

